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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艾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吉艾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艾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

司新疆吉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创资管”）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

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

经营范围为：金融信息服务；金融技术支持；投资与资产管理；债权及金融资产

的收购和处置；债权清收服务；债务重整；股权投资；投资信息咨询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吉创资管成立后，积极整合团队和开展业务，并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签订

了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或“本协议”），以人民币 1.4 亿元收

购金融类不良债权资产包，债权本息合计人民币 1,512,230,281.98 元（大写：壹

拾伍亿壹仟贰佰贰拾叁万零贰佰捌拾壹元玖角捌分），债权类型为上海地区中小

企业债务人的经营性不良信贷资产。 

本次公告的协议由吉创资管进行运作及签订，签订该合同属日常经营性业

务，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。 

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．合同的生效条件:自双方授权代表正式签署、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．合同的履行期限: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之前将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

140,000,000.00 元（大写：壹亿肆仟万元整）支付至对方指定的账户。自收到上

述债权转让价款之日起，交易对手方将债权转让给公司，公司由此替代交易对手

方取得该债权项下所有权利、权益和利益。 

3．公司交易对手方未按合同约定将债权转让给公司前，本协议执行尚存在

不确定性。 

4、不良债权资产的投资收益受到处置团队、处置方式和处置时间等诸多因

素影响，具有不确定性。 



5．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。  

以上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！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交易对手方是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全资的投资子公司，具有良好信誉，该公

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。本公司认为该公司具备合同履约能力。 

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未发生购销事项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.合同标的：本息合计人民币 1,512,230,281.98元的不良债权资产包 

2.合同金额：人民币 140,000,000.00 元 

3.付款方式：2016年 12月 20日前支付交易款 

4.合同签署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9 日  

5.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正式签署、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生

效。 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若能按约执行，吉创公司将通过调解清收，诉讼清收，债务重整，

债转股及再次出售资产包等方式处置资产包内的不良债权资产，经处置后高于公

司收购价格以上的处置回收金额为公司的营业收入。吉创公司获取资产包的收益

将由处置团队、处置方式和处置时间决定，具有不确定性（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

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）。 

本次协议的签订不影响吉创公司业务的独立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吉艾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2月 20日 

 

 




